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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龍城區議會文件第 66/21號  

 

 

傳閱文件  

 

 

針對店鋪非法擴展營業範圍的執法及跨部門聯合行動  

 

 

目的  

 

  本文件旨在告知委員食環署在針對店鋪非法擴展營業範

圍的執法及跨部門聯合行動新策略。  

 

 

背景  

 

2.  店鋪非法擴展營業範圍佔用公眾地方，造成通道阻塞屬

街道管理事宜，涉及多個政府部門的職權範圍，現時一般由各執

法部門（包括食物環境衞生署（“食環署”）、香港警務處（“警

方”）、地政總署和屋宇署）針對阻街的具體情況，按各自的權

責執行法例。食環署的主要工作是保持環境衞生，因此會優先處

理妨礙街道清掃工作的物品、違例販賣或食肆非法擴展營業範圍

的情況，並按實際情況採取執法行動及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。  

 

3.  自 2016年 9月 24日引進定額罰款制度處理店鋪非法擴展

營業範圍至公眾地方造成阻街問題以來，各部門執法人員在其負

責的範圍內因應實際情況可向該些店鋪因非法阻街造成阻礙的

違例者發出 1,500元的定額罰款通知書。同時，警方亦會參與聯合

行動，向食環署提供協助，並視乎需要，在跨部門行動中發出定

額罰款通知書、維持現場治安、保障公共安全和維持社會秩序。

遇上較為複雜或牽涉多部門的個案時，當區民政事務處在有需要

時會協助統籌跨部門聯合行動。  

 

4.  定額罰款制度在實施初期，店鋪在行人路上的非法阻街

情況有見改善。然而，食環署從近年觀察所得，部分店鋪經營者

為求便捷，擴大經營空間以及逃避食環署人員在對付鋪前阻街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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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法行動，違法地把送抵店鋪的貨物直接擺放在路旁，甚至在馬

路面。這種做法不但是非法佔用公眾地方，同時亦造成通道阻塞，

甚至危害道路使用者的安全。過去兩年，由於 2019冠狀病毒病疫

情關係，部分市民改變了日常生活飲食常態，減少出外用膳次數，

改為購買鮮活食品回家烹調，這間接令鮮活食品零售店的銷售量

上升，加速入貨量。由於店鋪內空間有限，不守法的商人於是利

用鋪前馬路面作臨時存放貨物之用，情況日趨嚴重。  

 

 

九龍城區店鋪阻街情況  

 

5.  過去三年，食環署在針對店鋪非法阻街方面，發出的定額

罰款通知書總數一直上升（由 2018年的 7 586張增至 2020年的

10_734張），升幅超過四成。就九龍城區而言，店鋪阻街至馬路

面作臨時存放貨物用途的情況主要集中在寶其利街、九龍城道、

落山道及下鄉道一帶。在處理此類違規行為，食環署已加強力度

提出檢控，針對上述地點一帶店鋪阻街、無牌販賣及違反清潔法

例等事宜，食環署過去三年的相關執法數字分別是 367宗、 13宗

及 1 235宗檢控。此外，食環署九龍城區環境衞生辦事處亦聯同警

方採取執法行動達 74次。儘管食環署已加強執法工作，惟不法經

營者繼續把貨物放在店鋪外，並把定額罰款視為經營成本，因此

成效不彰。有見及此，食環署認為有需要改變執法策略。除了加

強檢控違例人士外，亦必須清除和檢取放置在馬路或公眾地方的

阻礙物（包括貨物），以增加阻嚇作用。  

 

 

聯合行動新策略  

 

6.  自 2020年開始，食環署已就貨物／物品阻礙公眾通道問

題跟警方商討及硏究如何加強合作，目的是在現行法例框架賦予

雙方的執法權力下有效地處理問題。合作模式包括以食環署牽頭，

藉警方運用其清除阻礙物的法定權力，安排食環署職員清除和檢

取放置在馬路或公共地方的阻礙物（包括貨物）。食環署與警方

已敲定合作模式及各項執行細節，包括執法策略、清除阻礙物後

的貯存和認領工作以及向法庭申請沒收無人認領物品等程序。兩

個部門會各司其職，務求有效地解決通道阻塞問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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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 聯合行動新策略會在食環署三個分區（九龍城區是其中

之一）試行。我們會在試點地區增加人手及調配資源以作配合，

亦會作出合適的宣傳，包括向店鋪持份者作出預告，並在當眼地

方貼出告示，試驗計劃將於今年九月下旬進行。  

 

 

結語  

 

8.  食環署會適時評估新執法策略的成效，如一切順利和效

果良好，我們會與警方商討，在雙方資源許可及靈活調配下把試

驗計劃逐步擴展至其他有需要的地區。  

 

 

食物環境衞生署  

九龍城區環境衞生辦事處  

2021年 9月  


